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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小姐：  

 

有關「銀行業 (資本 )規則」草擬本的諮詢  

 

  本人曾於 2006 年 8 月 4 日及 9 月 1 日分別就「銀行業 (資本 )

規則」及「銀行業 (披露 )規則」草擬本向公眾諮詢一事致函閣下，

謹此再函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成員簡介金管局為配合本港推行《資本

協定二》而在制訂上述規則方面的進展。  

 

「銀行業 (資本 )規則」  

  

  金管局於 2006 年 8 月 3 日根據《銀行業條例》第 98A 條 (已

按《 2005 年銀行業 (修訂 )條例》修訂 )發表「銀行業 (資本 )規則」草

擬本，以諮詢公眾。此套規則的目的是說明本地註冊認可機構須如

何計算資本充足比率。如《銀行業條例》第 98A 條規定，金融管理

專員已徵詢銀行業務諮詢委員會、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、香港

銀行公會、存款公司公會及財政司司長對此套規則的意見。除法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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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的上述各方外，金管局亦特意諮詢社會廣泛層面，其中包括財

經事務委員會成員、消費者委員會、商界 (透過業界組織及商會 )、

會計界、法律界及學者。金管局盡量收集社會各界的意見，目的是

確保此套規則得到廣泛支持，並使當局能夠了解及妥善處理涉及業

界與普羅市民的事項，然後才定出規則的最後文本。諮詢工作已於

2006 年 9 月 3 日結束。在此期間，金管局亦曾為有興趣人士舉辦有

關此套規則的簡介會。  

 

  我們共收到約 30 份對規則草擬本的意見，其中包括來自兩

個業界組織的回應及立法會助理法律顧問的個人意見。所有意見均

對制訂此套規則的目的表示支持，而且大多數是有關起草行文的意

見或要求澄清規則若干技術內容。金管局現正逐一研究這些意見，

以助定出規則的最後文本。  

 

「銀行業 (披露 )規則」  

 

  於 2006 年 9 月 1 日，金管局發表「銀行業 (披露 )規則」草

擬本以諮詢公眾。此套規則是根據《銀行業條例》第 60A 條 (已按

《 2005 年銀行業 (修訂 )條例》修訂 )制訂，目的是訂明認可機構須

公開披露其利潤及虧損、事務狀況或資本充足比率資料的最低要

求。諮詢範圍觸及廣泛各界，其中不少均曾為「銀行業 (資本 )規則」

草擬本的諮詢對象，另亦包括信貸評級機構、財經分析員及披露財

務資料聯合技術工作小組（成員包括香港聯合交易所與證券及期貨

事務監察委員會代表）等其他有興趣人士。此套規則的諮詢期亦於

2006 年 9 月 23 日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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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共接獲 20 份對此套規則草擬本的意見，回應者對規則

表示支持，並認為規則既以務實方式實施《資本協定二》第三支柱

的要求，亦可確保本港公開披露資料的準則在區內繼續處於領導地

位，並且媲美其他首要的國際金融中心。此套規則草擬本並無收到

重大意見，只有幾項有關澄清具體披露規定的要求。金管局在定出

規則最後文本時將會適當處理這些意見。  

 

立法及實施時間表  

 

  「銀行業 (資本 )規則」及「銀行業 (披露 )規則」是附屬法例，

因此須經立法會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。由於諮詢期間並無反映任何

重大事項，政府當局的目標仍然是在 2006 年 10 月下旬將此兩套規

則刊憲，並於 11 月初提交立法會審議。規則刊憲前，金管局將會

以回應文件逐一列出對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見的回應，並載於

金管局網站以供查閱。由於政府當局已決定於 2007 年 1 月 1 日推

行《資本協定二》，因此上述規則亦擬於 2007 年 1 月 1 日生效。  

    

 香港金融管理局  

 助理總裁 (銀行政策 ) 

 唐培新  

 

副本送呈：  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律政司  

 

2006 年 10 月 3 日  


